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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媒体报道简述
近日，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芯生物”或“公司”）关注到有媒体在

网络发布题为《微芯生物财务激进护航再融资》的文章。 公司第一时间关注到上述报道并立即
进行了认真核实，为了避免对投资者造成误导，现予以澄清说明。

二、 澄清声明
针对报道中提及的问题，澄清如下：
（一） 关于研发投入会计处理政策
文章报道：2021 年三季度末， 微芯生物开发支出账面价值 2.06 亿元， 相比 2020 年同期的

1.21 亿元增加 70.21%， 较 2021 年年初的 1.33 亿元增加 54.89%。 根据 2021 年中报， 微芯生
物 2021 年上半年研发投入合计 1.02 亿元， 资本化研发投入 4397 万元， 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
43.17%。 2020 年同期，其研发投入合计 5909 万元，资本化研发投入 2355 万元，研发投入资本化
比重 39.85%。 可以看出，微芯生物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一直处于高位，采取了激进的研发投入
会计处理政策。

公司核实情况如下：
由于医药研发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国内部分医药企业采取了研发支出资本化

的方式。 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均根据自身药品开发的技术特征和开发经验等确定研发支出
资本化的时点。 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以药品上市前取得最后一次临床试验批件作为开发阶
段的起点，进入开发阶段且满足资本化条件的项目支出进行资本化。 同行业上市公司中，前沿
生物以开始临床 III 期研究之日作为开发阶段的起点，进入开发阶段且满足资本化条件的项目
支出进行资本化；贝达药业对于 1、2 类新药自开始开展实质性 III 期临床试验至取得生产批件
的期间为开发阶段，对于以 II 期临床试验支持上市申请的新药研发项目，自开始开展实质性 II
期临床试验至取得生产批件的期间为开发阶段， 进入开发阶段且满足资本化条件的项目支出

进行资本化；恒瑞医药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发布公告，对于需要临床试验的药品研发项目，开
发阶段支出是指药品研发进入Ⅲ期临床试验（或关键性临床试验）阶段后的研发支出，开发阶
段支出经评估满足资本化条件时，计入开发支出。 因此，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与同行
业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且该会计政策在公司上市前后均保持一致。

医药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金额和比例与公司的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 研发管线的
临床进展情况密切相关。 2021 年公司开发支出增加主要原因系公司针对西达本胺弥漫大 B 细
胞淋巴瘤适应症等临床项目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2021 年上半年和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
入资本化比例分别为 43.17%和 39.85%，同行业上市公司中，贝达药业 2021 年上半年和 2020 年
上半年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分别为 39.08%和 53.97%， 特宝生物 2021 年上半年和 2020 年上半
年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分别为 44.26%和 25.87%， 信立泰 2021 年上半年和 2020 年上半年研发
投入资本化比例分别为 61.30%和 26.19%。 因此，公司研发投入资本化比例与同行业公司不存
在重大差异。

综上，公司不存在“2021 年都采用了较为激进的研发投入会计处理政策”的情况。 公司研发
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在公司上市前后均保持一致， 使公司研发费用计量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

（二） 关于在建工程转固
文章报道：2021 年三季度末，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3.95 亿元，占总资产的 22.67%。 根据

2021 年中报，在建工程共有三个项目构成，分别为成都创新药生产基地（一期、二期）、成都创新
药生产基地（三期）、成都研发中心及区域总部。 成都创新药生产基地（一期、二期）预算投资额
2.8 亿元，累计投入 112.74%，已经显著超出预算。 根据 2020 年年报及 2021 年中报介绍，一期项
目已竣工验收，并收到 GMP 符合性通知书和药品生产许可证（A 证）；二期项目已完成厂房、生
产及辅助设施工程建设，并完成了西奥罗尼原料药及胶囊研究。 这说明该项目已经符合转固条
件，但奇怪的是仍有 2.48 亿元挂在在建工程科目，存在延迟转固之嫌。 成都研发中心及区域总
部项目预算投资额 2.67 亿元，累计投入 99.91%。 根据 2021 年中报，项目 2017 年 10 月开始动
工，目前即将完成竣工验收，但是该项目仍有 2.67 亿元挂在在建工程科目，几乎没有做过转固
处理，恐怕也存在刻意延迟转固之嫌。

公司核实情况如下：
成都创新药生产基地（一期、二期）项目包括非肿瘤创新药生产及辅助设施（一期）、肿瘤创

新药生产及辅助设施（二期），为原创抗 2 型糖尿病新药西格列他钠和原创抗肿瘤新药西奥罗
尼在成都市高新西部园区配套建设符合美国、 欧盟 cGMP� 标准和中国 GMP� 标准的小分子药

物生产基地。 其中，成都创新药生产基地（一期、二期）项目中质检楼和综合楼于 2020 年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已转入固定资产；成都创新药生产基地（一期、二期）项目中西格列他钠原料药、
制剂生产线已于 2021 年 7 月通过 GMP 现场检查，满足《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中关于厂房
与设施、设备管理等要求，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取得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川
2021071”号《药品 GMP 现场检查结果通知书》并已将相应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成都创新药
生产基地（一期、二期）项目中西奥罗尼原料药、制剂生产线尚未转固系由于西奥罗尼处于 III
期临床试验，尚未达到 GMP 验收阶段，不满足转入固定资产的条件。

成都研发中心及区域总部项目系公司在成都高新区建设的区域运营总部及研发中心，目
前已完工正在办理相关竣工验收手续。 由于公司的成都研发中心及区域总部为研发、管理所建
设，目前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此，成都研发中心及区域总部不满足转入固定资产的条
件。

综上，公司不存在“刻意延迟转固”的情形。 公司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的的条件符合会计
准则要求和医药行业的法规要求。

（三） 关于政府补助
文章报道： 政府补助对于微芯生物业绩也有较大贡献。 2021 年前三季度， 公司其他收益

1843 万元。 根据 2020 年年报及 2021 年中报披露，其他收益全部来自政府补助。
公司核实情况如下：
2020 年度，公司其他收益为 2,395.44 万元；2021 年 1-9 月，公司其他收益为 1,842.86 万元，

均来自政府补助。 目前国家及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鼓励生物医药企业勇于
创新及开拓。 公司作为一家自主研发新分子实体药物的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申请了多项研究课题并取得一系列成果，获得了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公司
的政府补助系根据研发进展和研发成果向有关部门申请后获得， 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
投入并拓展产品管线。

综上， 公司已经基于核心技术平台建立了从临床前候选药物筛选到创新药产品商业化的
全产业链布局，近年来营业收入持续增长，对政府补助不存在重大依赖。

（四） 关于产品线薄弱
文章报道：微芯生物成立时间比信达生物、君实生物早了足足十年，但是其目前销售额仅

为后者的零头，错失创新药的黄金时代，背后的原因在于微芯生物产品线过于薄弱。 ……从研
发管线上来看，微芯生物目前处于临床三期的品种并不多，期待值不高。 在研发路线上，微芯生
物采用的是差异化开发策略，远离单抗、双抗、细胞治疗等热门靶点，做的大部分是冷门品种。

公司核实情况如下：
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展原创新药研发的公司之一， 致力于为患者提供可承受的、 临床亟需

的、具有革命性疗效的创新机制药物，坚持以原始创新来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公司主要
产品均为自主研究发现与开发的新分子实体且作用机制新颖的原创新药， 其中已获批上市的
国家 1 类原创新药西达本胺是全球首个亚型选择性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剂；已获批
上市的国家 1 类原创新药西格列他钠是全球首个获批治疗 2 型糖尿病的 PPAR 全激动剂，在糖
尿病领域，以噻唑烷二酮（TZD）类为代表的的 PPARγ 激动剂开创了胰岛素增敏剂时代，由于
安全性隐患而受到市场限制。 西格列他钠在上述背景下创新性地引入了平衡的 PPAR 全激动
剂设想，旨在最大化发挥 PPAR 激动剂在胰岛素增敏、脂质代谢以及能量代谢平衡方面的综合
疗效同时降低单一亚型激动剂的潜在风险。 尽管临床研究已经显示出其上述临床特点，但是作
为全球第一个该机制药物， 相比于现有其他上市药物， 西格列他钠仍处在临床应用的初级阶
段，相信随着更多正在和即将开展的临床研究的结果获取以及临床应用的深入，临床医生和患
者从研究证据和实际体验中进一步了解西格列他钠带来的综合获益， 它的临床价值和市场影
响力会得到真正的体现；处于临床阶段的三通路肿瘤靶向抑制剂西奥罗尼、高选择性 JAK3 激
酶抑制剂 CS12192 亦均为国家 1 类原创新药，且全球尚无同类机制的药物获批上市，将带来差
异化的临床治疗价值和独特的市场定位。 上述产品具有多种适应症拓展潜力，在多项适应症领
域进行全球同步开发与商业化。

总体上看，公司在研管线品种丰富，目前已上市或临床阶段的品种都体现了公司一脉相承
的创新药策略，都具有独特的临床应用和市场价值。 公司专注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的
恶性肿瘤、代谢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抗病毒等五大领域的原创新药
研发，药物形式也兼顾传统小分子化学药物和抗体及核酸等大分子药物。 随着公司成都研发中
心的成立和研发队伍的稳步扩充，后续产品链的建设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开展，为公司的长期良
性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三、 其他声明
截至目前，公司经营一切正常。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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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进展及理财收益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自 2021 年 7 月 16 日至本公告日累计进行委托理财金额合计 5,500.00 万元；自 2021 年

9 月 18 日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收到的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收益合计 3,346,210.04 元。
● 履行的审议程序：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一、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充分合理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资金收益，在不影

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资金来源
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三）理财产品品种
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

理财产品。
（四）实施方式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二、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自 2021年 7月 16日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购买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长安宁 - 盈祥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 益金额 （万

元 ）

长 安 国 际 信 托 股
份有限公司

信托计 划类产
品

长 安 宁 -盈 祥 1
号集合资金信 托
计划

1,500.00 8.00% 120.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 个月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购买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中粮信托·鑫金 6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 益金额 （万

元 ）

中 粮 信 托 有 限 责
任公司

信托计 划类产
品

中粮信托·鑫金 6
号集合资金 信托
计划

2,000.00 8.00% 160.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 个月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购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代销金融产品：“平安信托
固益联 3M-1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 益金额 （万

元 ）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信托计 划类产
品

平安信托固益 联
3M-17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000.00 4.40% 22.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 个月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二） 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长安宁 - 盈祥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 信托计划名称：长安宁 - 盈祥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产品类型：信托计划类产品；
3） 产品认购金额：1,500.00 万元；
4） 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1 年 9 月 10 日 -2022 年 9 月 9 日；
5） 期限：12 个月；
6） 预期年化收益率：8.00%；
7） 币种：人民币；
8）信托的清算：信托终止，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进行清算。 受托人应在信托终止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内作出处理信托事务的清算报告并报告受益人。 全体委托人一致确认，清算报告无需审计；
自清算报告发出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 如果受托人没有收到受益人和信托财产权利归属

人的书面异议，受托人就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
9）收益核算日：每自然季度 9 月 20 日、12 月 20 日及 3 月 20 日、6 月 20 日；
10）收益核算方式：受托人于每自然季度 9 月 20 日、12 月 20 日及 3 月 20 日、6 月 20 日（以

下统称“信托利益核算日”） 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存续的各期信托单位受益人分配当期信托利
益： 每份各类信托单位当期信托利益 =1� 元×该类信托单位业绩比较基准×该类信托单位当
期实际存续天数÷360；

11)风控措施：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以其合法持有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002157.
SZ）作为质押担保，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2)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该资金用于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
2、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中粮信托·鑫金 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 信托计划名称：“中粮信托·鑫金 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产品类型：信托计划类产品；
3） 产品认购金额：2,000.00 万元；
4） 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1 年 9 月 10 日 -2022 年 9 月 9 日；
5） 期限：12 个月；
6） 预期年化收益率：8.00%；

7） 币种：人民币；
8） 信托的清算：信托计划终止清算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内，受托人向委托人在受托人网

站发布信托清算报告公告；
9） 收益核算日：每自然季度 9 月 1 日、12 月 1 日及 3 月 1 日、6 月 1 日；
10） 收益核算方式：受托人于每自然季度 9 月 1 日、12 月 1 日及 3 月 1 日、6 月 1 日（以下

统称“信托利益核算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存续的各期信托单位受益人分配当期信托利益：
每份各类信托单位当期信托利益 =1� 元×该类信托单位业绩比较基准×该类信托单位当期实
际存续天数÷365；

11） 风控措施：a.保证担保：佳兆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为借款人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b.抵押担保：宁波佳朴华置业有限公司以其合法持有的资产为借款人的还本付息义
务提供抵押担保；

12） 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 :� 资金用于佳兆业文体科技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支付装修款、采购款及满足监管规定的其他用途。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代销金融产品：“平安信托固益联 3M-1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 信托计划名称：“平安信托固益联 3M-1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产品类型：信托计划类产品；
3） 产品认购金额：2,000.00 万元；
4） 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1 年 10 月 15 日 -2022 年 1 月 14 日；
5） 期限：3 个月；
6） 预期年化收益率：4.40%；
7） 币种：人民币；
8） 信托的清算：受托人在本信托计划终止后十个交易日内编制清算报告，
并以信托合同约定的方式报告委托人与受益人；
9） 收益核算日：在本信托计划存续期内，受托人有权决定是否将部分或全
部信托计划利益在每个开放日以分红的方式分配给受益人；
10）收益核算方式：本信托计划的分红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进行，实际分
红资金 = 每份信托单位分红金额×该委托人持有信托单位份数—信托浮动服务费；
11）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用于购买目标资管
产品（招商财富 - 固益联 X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利率债、AA+ 及以上信用债、国债期

货等。
（三）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详见前述“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条款”之“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
（四）信托型产品最终资金使用方基本情况
1、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购买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长安宁 - 盈祥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最终资金使用方为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旗下上市公司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生猪养殖行业头部
企业，主要从事饲料、生猪、兽药的生产与销售，并为养殖户提供产品、养殖技术服务等综合服
务。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7,074,661.77 7,098,191.91
净资产 2,855,275.99 1,884,525.22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净利润 597,998.73 -835,131.66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2、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购买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中粮信托·鑫金 6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最终资金使用方为佳兆业文体科技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佳兆业文体科技集团（深
圳）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为恒傲有限公司（注册地为
香港）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佳兆业文体科技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388,869.75 451,260.38
净资产 968.83 3,683.13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净利润 2,942.25 3,317.54
佳兆业文体科技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3、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购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代销金融产品：“平安信托

固益联 3M-1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最终资金使用方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4 月 9 日，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是
中国平安在香港联交所（2318.HK）和上海证券交易所（601318）整体上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
六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加到目前的人民币 130 亿元。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3,442,460.17 3,431,909.83
净资产 2,633,699.64 2,856,369.59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净利润 308,477.16 225,894.06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三、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取得理财产品定期收益的

概况
自 2021 年 9 月 18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收到的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收益合计

3,346,210.04 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购买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长安宁 - 盈祥 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并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收到（本产品按购买后每自然季度结算收益一次）理财
收益 33,333.33 元，本金 1,500.00 万元尚未到期收回。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 益金额 （万

元 ）

长 安 国 际 信 托 股
份有限公司

信托计 划类产
品

长 安 宁 -盈 祥 1
号集合资金信 托
计划

1,500.00 8.00% 120.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 个月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1 年 9 月 10 日 -2022 年 9 月 9 日
2、产品投资范围：该资金用于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
（二）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购买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华鑫信托·鑫
盛 2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并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收到理财收益 453,698.63 元， 本金

2,500.00 万元尚未到期收回。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 益金额 （万

元 ）

华鑫国际信托 有
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
品

华鑫信 托·鑫 盛
20 号 集 合 资 金
信托计划

2,500.00 7.20% 180.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 个月 非保本浮动 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1� 年 2� 月 26� 日 -2022� 年 2� 月 25� 日
2、产品投资范围：用于受让向南京世荣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世茂璀璨江山项目的特定资

产收益权，资金专项用于其名下世茂璀璨江山项目的建 设。
（三）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购买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庆信托·鑫虹 1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上述理财产品已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 1,000.00 万元，
收到理财收益 207,232.88 元,累计收到理财收益合计 207,232.88 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金额 （元）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产
品

重 庆 信 托·鑫 虹
1 号集合资金 信
托计划

1,000.00 6.20% 207,232.88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4 个月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实际到期日：2021 年 6 月 10 日 -2021 年 10 月 11 日
2、产品投资范围：用于向借款人上海茂舒建材有限公司发放信托借款，用于借款人的日常

经营周转和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偿还关联公司原有融资。
（四）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购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中融 - 承安 75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上述理财产品已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 5,000.00 万元，收到理
财收益 1,894,794.52 元,累计收到理财收益合计 3,352,328.77 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金额 （元）

中 融 国 际 信 托 有 限
公司

信托计划类产
品

中融-承安 75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5,000.00 7.60% 3,352,328.77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 个月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0� 年 12� 月 28� 日 -2021 年 11 月 17 日
2、产品投资范围：资金用于受让融创华北区域集团有限公司合法持有的五莲瑞柯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 进行股权投资，增资款用于项目公司在
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天嘉湖的天津 星耀五洲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

（五）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4� 日购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中融 - 韬辰 42� 号 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收到理财收益 757,150.68 元，并收回本金 1,120.00 万元，
剩余本金 1,380.00 万元尚未到期收回。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中融国际信托 有
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
品

中融-韬辰
42 号 集 合 资 金
信托计划

2,000.00 7.20% 144.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 个月 非保本浮动 收
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1� 年 1� 月 4� 日 -2022� 年 1� 月 3� 日
2、产品投资范围：用于认购上海璋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

璋睿”）的有限合伙份额并对上海璋睿出资，上海璋 睿拟将受托人支付的信托资金用于受让北
京远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来 安县远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股权并向项目公司
进行增资，项目公司应将增资款全部用于项目公司在位于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汊河镇隆兴路 2
号的城镇住宅用地地块上开发建设的远洋上宁府项目的开发建设。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等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一）受托方基本情况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中

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

是否为
本次交易专设

长安国 际信托 股
份有限公司 1999 年 12 月 28 日 高成程 333,000.00 信托业务 西安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否

中粮信 托有限 责
任公司 2009 年 7 月 27 日 刘燕松 283,095.4182 信托业务 中 粮 资 本 投 资 有

限公司
否

中信建 投证券 股
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11 月 2 日 王常青 775,669.4797 证券业务 北 京 金 融 控 股 集

团有限公司
否

（二）受托方经营状况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95,600.27 1,030,986.12 1,116,444.68
净资产 650,655.11 746,668.48 781,370.47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总收入 210,992.10 269,239.08 328,833.62
净利润 35,613.18 51,456.74 53,596.04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三年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49,586.23 538,839.71 537,647.96
净资产 438,963.70 450,560.02 483,756.44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总收入 58,553.22 85,910.24 113,494.42
净利润 2,582.77 11,596.32 33,203.28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9,508,231.32 28,566,962.38 37,122,814.33
净资产 4,757,724.63 5,658,191.92 6,773,518.31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090,716.68 1,369,318.78 2,335,088.17
净利润 308,745.99 550,168.83 950,942.88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567,936,123.71 2,274,778,788.98
负债总额 937,243,834.15 648,570,155.12
净资产 1,630,692,289.56 1,626,208,633.86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17,314.66 -205,394,014.14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28.51%， 本次累计委托理财产品本金金额占

2021 年 9 月 30 日货币资金（含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7.16%，公司运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业务，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
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三）会计处理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购买的定期存款、保本保证收益型、保本浮动收益型、非

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列报于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到期收益列报于利润表中投
资收益，具体以审计结果为准。

六、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尽管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为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

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受政策
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因素影响。 针对可能
出现的投资风险，公司拟采取措施如下：

（一）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
构。

（二）公司财务部根据自有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针对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
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由财务负责人审核后提交董事长审批。

（三）财务部建立投资产品台账，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
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运营和公司日常资金周
转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60,00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
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 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
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
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万
元 ）

实际收回本金 （万
元 ）

实际收益
（万元）

尚未收回
本金金 额 （万
元 ）

1 信托理财产品 74,500.00 41,620.00 2,900.58 32,880.00

合计 74,500.00 41,620.00 2,900.58 32,88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39,0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3.91%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89.4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32,88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 27,120.00

总理财额度（万元） 60,000.00

九、备查文件
1、公司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长安宁 - 盈祥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

合同》及电子回单；
2、 公司与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中粮信托·鑫金 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

同》及电子回单；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代销金融产品《平安信托固益联 3M-17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4、 公司与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华鑫信托·鑫盛 2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

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5、公司与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重庆信托?鑫虹 1 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及电

子回单；
6、 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中融 - 承安 7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合

同》及电子回单。
7、 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中融 - 韬辰 4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合

同》及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662� � � � � � � � � � � 证券简称：柯力传感 公告编号：2021-065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宁波江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合伙企业”或“本

基金”）。
● 投资金额：本基金总规模为 47,200� 万元，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
●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风险提示：本基金尚须在工商局注册及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且该基金此

后还存在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因而存在投
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在后续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其他相关不确定因素，公
司将充分考虑各方建议，审慎研究决定，并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落实企业战略发展规划，在稳固发展公司主业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宁波柯力传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基金管理人暨普通合伙人
宁波蓝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有限合伙人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签署了《宁波江北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共同发起设立宁波江北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合伙企业目标总规模 47,2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
资金出资 2,0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4.24%。 该合伙企业将根据合伙协议约定从事投资业务，通
过合法经营实现资本增值，为投资人创造价值。

（二）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均已获得相关授权，无需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二、 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一） 合伙企业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宁波江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庆丰路 799 弄 1 号 119
（3）存续期限：7 年（投资 4 年、回收期 3 年）。 自本合伙企业注册成立之日起算，确需延长

的经出资人一致同意，最多延长 2 年
（4）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未经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执行事务合伙人 / 基金管理人：宁波蓝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二） 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比例

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8,000】万元 【16.95】%
宁波市牛奶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8,200】万元 【17.37】%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5,000】万元 【10.59】%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3,000】万元 【6.36】%
宁波水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3,000】万元 【6.36】%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3,000】万元 【6.36】%
宁波市中油南苑石油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3,000】万元 【6.36】%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00】万元 【4.24】%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00】万元 【4.24】%
宁波凤凰亚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00】万元 【4.24】%
江兴浩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00】万元 【4.24】%
何存康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00】万元 【4.24】%
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万元 【2.12】%
宁波一湾三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万元 【2.12】%

浙江杰佳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万元 【2.12】%
宁波蓝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货币 【1,000】万元 【2.12】%
合计 【47,200】万元 【100】%

注：以上信息，以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内容为准。
三、 合作各方基本情况
（一） 普通合伙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宁波蓝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湖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58397253XX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2011 年 10 月 31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庆丰路 799� 弄 1� 号 124
法定代表人：廖文剑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基金管理人备案情况：蓝湖投资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登记编号：P1008323
实际控制人：廖文剑

股东信息：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宁波蓝源创新天使投资有限公司 65.00% 6,500
廖淑英 35.00% 3,500
合计 100.00% 10,000

关联关系说明：蓝湖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或间接控制蓝湖投资或在蓝湖投资任职，蓝湖
投资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无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蓝湖投资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
排，蓝湖投资亦未与第三方存在其他影响上市公司利益的安排。

（二）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序
号

名称 住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大庆南路 181 号 91330205698201620F
2 宁波市牛奶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洪盛路 6 号 91330200144060512W
3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 455 号 913302001448768377

4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 （下应北路 717 号 ） 9133020071331910XJ

5 宁波水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洪兴路 355 号 91330200144066949P
6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 588 号 91330200756264225T
7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199 号 91330200744973016M

8 宁波市中油南苑石油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保税区扬子江北路 12 号办公楼 2 楼
211 室 91330205954236866X

9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投资创业园区 91330200742151748P
10 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通宁路 399 号 913302057263945208
11 宁波凤凰亚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广元路 69 号 91330200750353913R
12 江兴浩 个人 330206************
13 何存康 个人 330222************

14 宁波一湾三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浙江省 宁波市 江北 区慈城 镇 慈 湖 人 家 301 号
108 室托管 265（商务托管 ） 91330205MA7BLWME6Y

15 浙江杰佳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江北工业产业园区经十路 1 号 91330205742161292X
关联关系说明：上述除公司之外的其他有限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或间接控制上述其他
有限合伙人或在其他有限合伙人处任职，上述其他有限合伙人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无
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上述其他有限合伙人亦未与第三方存在其
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四、 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缴付出资
资金分两次到账， 各合伙人应在本合伙企业设立后七日内以货币方式将各自认缴出资额

的 50%缴付至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最迟不超过 2021 年 12 月 6 日。 在托管资金账户的金额
低于 5,000 万元（含）后，由普通合伙人召开关于第二次实缴出资事宜的合伙人会议，并对本合
伙企业前期已投项目进行分析报告，经持有【三】分之【二】及以上实缴出资总额的合伙人同意
后予以通过， 各合伙人的第二次实缴出资应于合伙人会议后十四日内缴付至募集结算资金专
用账户。

（二） 合伙人权利和义务
1.� 普通合伙人的权利
(a)� 依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分享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
(b)� 依本协议和法律规定请求召开、参加或委派代理人参加合伙人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

决权；
(c)� 企业清算时，按本协议参与企业剩余财产的分配；
(d)� 变更合伙企业主要经营场所；
(e)� 变更其委派至合伙企业的代表；
(f)� 建议缩减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
(g)� 采取为实现合伙目的、维护或争取合伙企业合法权益所必需的其他行动；
(h)� 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权利。
2.� 普通合伙人的义务
(a)� 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维护合伙财产的完整性；
(b)� 对合伙企业的投资风险有充分认知，按本协议约定以合法资金缴纳出资；
(c)� 对本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d)� 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普通合伙人不得与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但本协议另有约定除

外），不得质押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e)� 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
3.� 有限合伙人的权利
(a)� 分享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
(b)� 对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情况进行监督；
(c)� 对本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退出合理化建议；
(d)� 获得合伙企业披露信息，包括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等；
(e)� 经合理提前通知，有权了解本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f)� 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协议的约定转让其在本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g)� 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有权将其在本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
(h)� 有限合伙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在获得基金管理人书面同意和遵守本协议关于同业竞争

规定的前提下，可以自营或与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或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
(i)�经持有【三】分之【二】及以上实缴出资总额的合伙人同意，可以与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
(j)� 在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提出诉讼；
(k)� 企业清算时，依照本协议约定参与剩余财产分配；

(l)� 经提前合理期限通知后，有权自担费用聘请专业人士对本合伙企业进行审计；
(m)� 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权利。
4.� 有限合伙人的义务
(a)� 按本协议约定及时足额缴付认缴出资，维护合伙企业财产的完整性；
(b)� 对合伙企业的投资风险有充分认知，应按本协议约定以合法资金缴纳出资，对本合伙

企业的债务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c)� 不得从事可能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除普通合伙人书面同意外，不得协助其本

合伙企业以外的任何公司开展与本合伙企业有竞争性的业务；
(d)� 不参与本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
(e)� 对本合伙企业的所有机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投资信息严格保密；
(f)� 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
（三） 投资方向、决策机制、退出机制
1.� 投资范围
(a)� 本合伙企业资金主要投资于新材料、生物医药、港航服务业、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高

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具有创新理念和发展前景的企业。
(b)� 投资于江北区企业的投资总额不少于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额的 1.5

倍。 包括直接投资、标的公司设立子公司等形式将优质的区域外投资项目落地到江北区。
(c)� 合伙企业行使因对外投资而所享有的所有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受益权、优先购

买权等），由普通合伙人审议行使。
2.� 投资限制
(a)� 宁波江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根据国家和省、市、区产业发展战略，鼓励引

导投向区内初创或中早期企业（项目），不得投向高污染、高耗能、落后产能等国家和省、市限制
行业；

(b)� 不得投资于已上市企业，所投资的未上市企业上市后，所持股份未转让及其配售部分
除外；

(c)� 不得投资股票、期货、企业债券、信托产品、理财产品、保险计划及其他金融衍生品；
(d)� 不得从事担保、抵押、房地产（包括自用房地产）、委托贷款等业务；
(e)� 不得用于赞助、捐赠等支出；
(f)� 不得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或向任何第三人提供贷款和资金拆借；
(g)� 不得进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
(h)� 不得用于其他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业务。
3.� 投资退出
普通合伙人拟定退出方案并通知有限合伙人后，除有限合伙人有正当理由反对外，本合伙

企业可选择以下一种或几种方式实现投资退出：
(a)� 投资项目本金返还；
(b)� 投资项目利润分配；
(c)� 投资项目股权转让；
(d)� 投资项目非现金资产处置；
(e)� 投资项目清算；
(f)� 普通合伙人认为需要的其他方式。
4.� 投资决策
(a)� 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基金的投资决策机构，将担负起项目投资事项决策职责，投资决策

委员会成员共 5 人，分别由基金管理人、行业专家、单一最大出资人代表组成，其中基金管理人
推荐 3 人，基金管理人方推荐行业专家 1 人，单一最大出资人代表 1 人，采取五分之三通过制。
另外设观察员 1 人，由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代表组成，拥有参照《宁波市江北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设立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的实施意见》的一票否决权。 单一最大出资人代表对
宁波市域范围内的超过认缴出资总额 20%的投资项目拥有一票否决权。

(b)� � 对于宁波市以外的投资项目，若被单一最大出资人代表一票反对后，基金管理人仍要
求投资，该项目亏损时基金管理人需承担该项目投资本金的损失，但投资额度不得超过普通合
伙人的实缴资金， 除非普通合伙人提供充分可靠可执行银行担保或单一最大出资人认可的征
信保证； 若本合伙企业的其他有限合伙人推荐的项目在基金管理人立项和风险控制尽职调查
等流程通过后，管理人最终不同意投资，该推荐项目的有限合伙人仍要求投资的，则该有限合
伙人要保证承担项目的全部损失， 并提供管理人和单一最大出资人代表共同认可的征信担保
机制，否则不能投资；本合伙企业单一最大出资人代表推荐的项目应参照上述约定执行；若该
项目盈利，项目的可分配收益需经过投资决策委员会一事一议。

（四） 基金收入分配与亏损承担
(a)� 根据《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设立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的实施意见》，本合伙

企业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部分可进行收益让渡。（a1）本合伙企业除宁波市江
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外的其他合伙人可采取合伙权自愿收购方式（收购比例为：普通合伙人
20%， 各有限合伙人 80%） 实现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部分的退出；（a2）5 年内
（含 5 年）退出价格可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单利）结合原始出资额直接定价交易，5 年后
则按照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实缴出资总额以同股同权方式确定退出价格；（a3）除
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外的其他合伙人有权以本合伙协议中基本收入分配与亏损承
担（a2）约定的退出价格收购或部分收购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基金份额。

(b)� 单个项目可分配收入扣除合伙费用、亏损、投资本金及有关税费后的余额为正数的，即
作为单个项目可分配收益。分配次序如下：（b1）根据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单利）结合宁波市
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单个项目本金确定单个项目的优先回报并返还给宁波市江北区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b2）若有余额，返还按年 8%的单利计算的除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外的其他有限合伙人单个项目优先回报；（b3）若有余额，返还按年 8%的单利计算的普通合伙
人单个项目优先回报；（b4）若有余额，在剩余可分配收益中的 90%优先返还有限合伙人除单个
项目本金外的原始资本出资额；5%作为本基金的法定资本风险准备金， 另外 5%作为基金管理
人团队激励预分配（单个项目年化收益率大于等于 8%）；（b5）若有余额，返还普通合伙人扣除
单个项目本金外的原始资本出资额，直到全体合伙人出资额返还完毕。

(c)� 基金可分配收益按照向下分档累进制原则分配，具体各档分配方式如下：（c1）基金可
分配收益小于等于本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年化单利【8】%，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不享受
收益 ;（c2）基金可分配收益大于实缴出资总额年化单利【8】%且小于等于年化单利【10】%的部
分，收益的【10】%付给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余下【90】%由各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
进行分配；（c3）基金可分配收益大于本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年化单利年化【10】%且小于等于
年化单利【15】%的部分，收益的【15】%付给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余下【85】%由各有限合
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c4） 基金可分配收益大于本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年化单利

【15】%且小于等于年化单利【25】%的部分，收益的【20】%付给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余下
【80】%由各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c5)� 基金可分配收益大于本合伙企业实缴
出资总额年化单利【25】%且小于等于年化单利【50】%的部分，收益的【25】%付给普通合伙人（基
金管理人），余下【75】%由各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c6)� 基金可分配收益大于
本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年化单利【50】%的部分，收益的【30】%付给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
人），余下【70】%由各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其中基金可分配收益包含前期对
合伙人的优先回报金额，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可分配收益中包含了前期单个项目团队激
励 5%的预分配收益金额。

(d)� 如当期单个项目发生亏损，后期项目收入分配次序如下：（d1）优先补足往年项目亏损
本金部分；（d2）若有余额，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单利）优先返还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往年项目优先回报；（d3）若有余额，返还按照年 8%的单利计算的除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外的其他有限合伙人往年项目优先回报；（d4）若有余额，返还按照年 8%的单利计
算的普通合伙人往年项目优先回报 ;（d5） 如后期项目不足以弥补往年亏损本金和各个合伙人
的优先回报，在依法清算时，本合伙企业资产分别优先核减亏损部分和优先回报后，再进行剩
余资产分配。

(e)� 在前述各个合伙人全部原始出资额、宁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优先回报、除宁
波市江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之外的有限合伙人优先回报和普通合伙人优先回报返还完毕
后，再统算基金可分配收益，按照 8.01（c）原则进行收益分配。

(f)� 若基金可分配收益为负数的，如因基金管理人（包括其内部机构、雇员或者其委托、授
权的任何其他机构、个人）未能按照合伙协议和《委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勤勉尽责地履行其管理
职责（包括但不限于故意的不当行为或者重大过失、违反法律法规、合伙协议、委托管理协议或
明显不作为行为），导致本企业亏损，首先由基金管理人以其对本企业的出资弥补亏损，剩余部
分由其他合伙人按出资比例承担。 非因上述原因，本企业清算时如果出现亏损，按各合伙人实
缴出资比例承担亏损。

（五） 管理费
在其存续期间应按下列规定收取及支付管理费：
(a)� 投资期内按每年实缴出资总额的 1.5%收取；回收期内按每年未退出资金的 1.0%收取；

若本基金延长，延长期不收取管理费；清算期不收取管理费。
(b)� 考虑到基金成立日期已是年末，首期支付的管理费总额为基金成立当年按该年合伙人

实际出资天数折算该年度管理费加第二年全年管理费之和， 从首期基金实收资本到位后起十
个工作日内向基金管理人支付（实际出资天数即管理费计算起始日期指：首期基金实收资本到
位的日期作为管理费开始计算的基准日）；

(c)� 除首期管理费用外，以后管理费用由本基金托管银行按照本合伙协议约定每半年直接
支付给基金管理人一次，于每年 12 月 15 日支付下一年度上半年（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的管
理费，于每年 6 月 15 日支付当年度下半年（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管理费（不足半年度的按
实际存续天数计算并一次性支付）。 支付日如是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六） 入伙、退伙
1.� 入伙
新合伙人的入伙应当同时经普通合伙人同意并订立书面入伙协议。 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

对入伙前本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新入伙的普通合伙人对入伙前本
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全体合伙人同意在第二次出资前可以增加 1 名有限合伙
人，但新增有限合伙人在收益分配时应扣除第二次出资前的投资项目本金年化 8%单利的优先
回报。

2.� 退伙
(a)� 本合伙企业之有限合伙人未经普通合伙人书面同意，不得提前退伙。
(b)�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有限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1）作为合伙人的自

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2） 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
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3）法律规定或者本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
该资格；（4）合伙人在本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有限合伙人因当然
退伙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的，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c)� 由于国家法律变更导致有限合伙人须提前退出合伙企业的，其不需承担违约责任。
(d)� 有限合伙人退伙后，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本合伙企业债务，以其退伙时从本

合伙企业中取回的财产为限承担责任。
(e)� 本合伙企业之普通合伙人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不得退伙。
五、 其它情况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参与

投资基金份额认购、未在投资基金中任职。
2、本次合作设立投资基金不涉及经营具体业务，主要以股权投资为主，投资目标与公司主

营业务不同，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六、 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聚焦主业为发展目标，积极借助专业投资管理机构的优势和资源，拓展公司投资渠

道， 优化公司投资结构， 向具有良好成长性和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优质项目进行投
资， 有利于拓宽公司产业升级和战略发展的视野， 与公司的物联网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协同
性。 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参与投资，总投资额占公司的总
资产、净资产和营业收入的比例较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企业债
务承担有限责任。 因此，本次投资对公司近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基金尚须在工商局注册及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且该基金此后还存在受宏

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因而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
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3、风险控制措施
本次合作的专业机构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对先进制造等投资领域较为熟悉，并具有专业

的风险控制体系。 公司将加强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密切关注相关监管政策变化，按照规范要
求和内部控制制度要求，严格做好投资风险管控，切实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有效维护公司投
资资金安全。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85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1-147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药品临床试验

取得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悉，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泸州步长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州步长”）的“注射用重组人甲状旁腺素（1-84）”临床试验申
请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受理，并收到《受理通知书》，现将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重组人甲状旁腺素（1-84）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0μg/ 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3.2 类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申请人：四川泸州步长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受理号：CXSL2101455 国
受理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二、药品其他情况

泸州步长本次获得注射用重组人甲状旁腺素（1-84）临床试验《受理通知书》为新增适应
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受理，新增适应症为：用于辅助钙和维生素 D 控制甲状旁腺功能减退患者
的低钙血症。

注射用重组人甲状旁腺素（1-84）拟定适应症包括：1、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正在开展Ⅲ
期临床研究）2、用于辅助钙和维生素 D 控制甲状旁腺功能减退患者的低钙血症。（本次新增适
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受理）。

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是一种甲状旁腺激素（PTH）分泌过少和（或）效应不足而引起的一组
临床综合征。 临床特征为低钙血症、高磷血症和由此引起的神经肌肉兴奋性增高及软组织的
异位钙化等。 同时 PTH 水平低于正常或处于与血钙水平不相应的“正常”范围。

目前，全球已上市的同类药物为武田公司 Natpara?，该品种于 2015 年获美国 FDA 批准上
市。 2020 年 Natpara?的全球销售额为 1.26 亿美元。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在注射用重组人甲状旁腺素（1-84） 项目上投入的研发费用约为
13,313.12 万元人民币。

三、风险提示
该药品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后， 尚需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后方可按国家药品注册的

相关规定和要求开展临床试验。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

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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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赎回委托理财金额：共计 7,000 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君跃腾龙叁佰 2139；君跃伏龙叁佰 2139；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 06726 期
● 委托理财收益：共计 20.82 万元
● 履行的审议程序：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资金安全
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对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3� 亿元（含）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额 度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之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一、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购买了 2,000� 万元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收益凭证理财产品， 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购买了 5,000 万元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上述理财产品分别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和 11 月 25 日到期， 收回本金共计 7,000� 万
元，理财收益共计 20.82 万元。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收益凭证 27,000.00 25,000.00 78.40 2,000.00
2 结构性存款 57,000.00 55,000.00 170.69 2,000.00

3 国债逆回购 截至本公告日 ，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购买国债逆回购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为 20,011.20 万
元，实际产生收益 139.18 万元。

合计（不含逆回购） 84,000.00 80,000.00 249.09 4,000.00

含 逆
回购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22,011.2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2.40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1.5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12,915.9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 84.10
总理财额度（万元） 13,000.00

特此公告。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 日


